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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六月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鄭松泰議員的提問和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的答覆：  

  

問題：      

  

  據報，律政司近期爆發「離職潮」。關於律政司的人手和開支，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二○一四年一月以來，每季律政司有多少名政府律師職系人

員離職，並按離職原因，以及離職時的職級和職稱列出分項數字；律政

司有否評估「離職潮」爆發的原因；及  

  

（二）  律政司轄下維護國家安全檢控科的開支是否從 80 億元維護國家

安全開支專門款項中撥付；如是，所涉金額及各項預算開支的用途為

何；如否，該科的開支是由哪個總目撥付及各分目的用途和金額為何？  

  

答覆：  

  

主席：  

  

  《基本法》第九十九條訂明，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負責。公務員作為公職人員體制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具有政

制上的角色，須竭盡所能，輔助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根據公務員事

務局制訂的《公務員守則》，公務員須恪守的基本信念，包括堅守法

治、誠實可信、廉潔守正、不偏不倚、政治中立、盡忠職守以及專業勤

奮，當中須確保公職與私人利益之間不會出現實際、觀感上或潛在利益

衝突。另外，公務員必須時刻確保他們的行為不會妨礙他們以專業及公

正的態度執行職務。以上原則同樣適用於律政司政府律師職系的人員。  

  

  律政司在香港的法律制度和維護法治方面擔當重要角色。近年，特

區政府需應對的挑戰與日俱增，尤其經歷了過去兩年由亂及治和疫情帶

來的衝擊，律政司在法律方面的工作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舉例來說，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工作，有時或會引起社會上廣泛討

論。雖然社會人士有權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就相關事項發表意見，但有



些海外及本地人士屢屢對律政司的檢控工作作出不公和毫無事實根據的

指控，以惡意抨擊律政司的檢控工作。民事工作方面，經歷了二○一九

年的社會動盪，律政司要處理大量相關的司法覆核，包括涉及《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警察行動等事宜。另外有見社會動盪期間於網上發布煽

動暴力的言論以及針對法官和執法人員等的「起底」行為越趨嚴重，律

政司司長當時亦以公眾利益守護者身分成功申請了四個禁制令，禁制危

害市民生命、安全財物及妨礙或滋擾公眾享有他們共有權利的行為。  

  

  作為部門首長，我十分理解律政司同事除需應付日常繁重的工作量

外，更要承受一些不必要的外界壓力。儘管面對此等挑戰，我與整個律

政司團隊一直致力以最高的專業水平、公正和無畏無私的精神履行職

務，包括按《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確保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為政府提供獨立專業的法律意見；擬備法例等。  

  

  就鄭松泰議員的提問，我現回覆如下：  

  

（一）任何機構均會有員工自然流失的情況，政府也不例外，硬將這些

一般的人事更替描述成甚麼所謂「離職潮」並不恰當。根據公務員事務

局的統計數字，在二○二○年至二一年度，公務員流失人數佔實際員額

約百分之四點八。退休是公務員離任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辭職、

約滿離職和去世。過去數年，律政司每年公務員離職人員的人數水平相

若，與整體公務員流失率亦相若。律政司內政府律師職系人員的離任

（包括退休、辭職等）屬一般的人事更替，最重要的是並不影響律政司

的運作，社會應以平常心看待。  

  

  律政司一直有留意司內人手情況。每當有空缺出現，本司會有適當

的人事接任安排去填補，確保部門正常運作。我相信現時在律政司的同

事，都應該是懷着同一目標，為香港服務、促進法治和司法公義，達至

「法治公義  普惠共享」。  

  

  此外，律政司會繼續致力為司內律師提供專業培訓，以擴闊他們的

視野及提升他們於不同範疇的工作技能，讓表現傑出的同事獲得肯定，

並為他們爭取司法及法律界的認同。  

  

（二）正如特區政府於今年二月二十五日的聲明中指出，有關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開支的撥款安排是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的相關規定進行。根據《香港國

安法》第十九條，經行政長官批准，財政司司長應當從政府一般收入中



撥出專門款項支付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並核准所涉及的人員編制，

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規定的限制。財政司司長須每年就該

款項的控制和管理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就此，財政司司長已作出 80 億元

的撥款，用以支付關於維護國家安全未來數年的開支，稍後亦會向立法

會提交報告。  

  

完  

2021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  

 


